


















































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

預算執行與會計收支對照表
中華民國110年1月1日至110年9月30日

 

頁數:第24頁

單位：新臺幣元

預算項目 預算執行數 調整數 會計收支 會計科目

歲入 211,038,945 115,432,403 326,471,348 收入

　 115,395,403 115,395,403 　公庫撥入數

　稅課收入 　稅課收入

　罰款及賠償收入 1,607,647 1,607,647 　罰款及賠償收入

　規費收入 209,394,653 209,394,653 　規費收入

　財產收入 36,545 36,545 　財產收益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投資收益

　補助及協助收入 　補助及協助收入

　捐獻及贈與收入 　捐獻及贈與收入

　工程受益費收入 　工程受益費收入

　自治稅捐收入 　自治稅捐收入

　其他收入 100 37,000 37,100 　其他收入

歲出 114,698,826 213,222,918 327,921,744 支出

　 211,083,872 211,083,872 　繳付公庫數

　人事費 105,804,537 105,804,537 　人事支出

　業務費 6,762,402 6,762,402 　業務支出

　獎補助費 16,000 16,000 　獎補助支出

　設備及投資 2,115,887 -2,115,887 　

　 35,474 35,474 　財產損失

　 　投資損失

　債務費 　利息費用及手續費

　 4,219,459 4,219,459 　折舊、折耗及攤銷

　 　其他支出

歲計餘絀 96,340,119 -97,790,515 -1,450,396 收支餘絀

備註(調整數差異說明) 一、預算項目執行數不列為會計收支科目：「設備及投資」預算執行數，已列入平衡表，會計收支上不列為支出科目，應自調整欄位

扣除。

二、會計收支欄之「公庫撥入數」及「繳付公庫數」係供機關核對其與公庫間之現金收付情形。

三、會計收支欄之「財產損失」及「折舊、折耗及攤銷」係採用權責發生基礎所產生之評價科目，未編列預算，爰未於預算執行表表

達。

四、「其他收入」調整數3萬7,000元係因代辦計畫取得無須歸還之固定資產所支付價款，未編列預算，爰未於預算執行表表達。
















































































